
內務委員會主席

周梁淑怡議員：

對於政務司司長曾蔭權於七月㆔日致函內務委員會主席對發表施政報告時

間之解釋，民主黨議員有以㆘意見：

發表施政報告為行政長官的重要任務，其意義在於向立法會議員及市民交待㆖任

之施政方向。在過去五年，行政長官均在每年十月第㆒次立法會會議發表施政報

告，讓議員可在立法年度的開始討論政府施政方向。政務司司長在信㆗提到，政

府剛剛組成主要官員的新班子須時研究各自的策範疇。民主黨議員不能接受㆖述

說法；我們參考過台灣、美國及英國情況，發現㆖述國家由總統選舉、就職至宣

佈施政方針，最長的只有㆔個月。台灣在 2000年㆔月舉行總統大選，在五月就
職，並於六月宣布施政報告。美國於 2000年 11月舉行總統大選，於 2001年 1
月就職，並於 2月發表國情諮文。而英國則在 2001年 6月舉行國會選舉，由㆘
議院佔最多席位的工黨主席出任首相，並於同月宣布施政綱領。行政長官在選舉

時理應發表參選政綱，交待其施政理念，若按照慣例於十月發表施政報告，已有

充分時間準備施政報告。對於行政長官參選時既無政綱，㆖任後亦要延遲至明年

㆒月才發表施政報告，並表示繼後的施政報告亦應於每年㆒月發表，民主黨深表

遺憾。民主黨 烈譴責行政長官只透過政務司司長知會立法會內會主席，而完全

沒有與立法會議員商討之做法。此舉不但嚴重破壞行政立法關係，亦令市民期待

政府盡快於失業率高企之時日盡快宣布解決失業措施十分失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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